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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各类岗位任职资格条件

（2020 年 1 月 17 日修订）

为进一步深化单位人事制度改革，培养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、有

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人才队伍，根据国家和

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任职条件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

领导，坚定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。

政治立场坚定，坚定坚决与“三股势力”“两面人”划清界限，斗争到

底。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，反对民族分裂、抵御宗教渗透。

（二）师德高尚，师风严谨，严格遵守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

行为十项准则》。

（三）遵纪守法，认真履行《教师法》、《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

例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职责和义务。

（四）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，普通话水平达到

二级乙等及以上。

（五）年度考核均在合格以上。

（六）具有相应层级及其以上相关资格证。

二、业绩条件

业绩条件是指竞聘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专业内部等级岗位时，

在现等级岗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全面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基础上，

必须具备的专业技术业绩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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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岗位任职条件

（一）管理岗位资格

职员岗位一般应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；其中六级以上职员岗位，

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。五级职员岗位，须在六级职员岗

位工作 6 年以上；六级职员岗位，须在七级职员岗位工作 5 年以上；

七级、八级职员岗位，须分别在八级、九级职员岗位工作 3 年以上；

九级职员岗位，须在十级职员岗位上工作 3 年以上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岗位资格

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按照现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有关

规定执行。应聘教师岗位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。应聘其他实行职业准

入制度的专业技术岗位，需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。

各岗位任职资格要求：

1．五至七级专业技术岗位为由人事部门聘任为中学高级教师职

务。

（1）五级：五级专业技术岗位须在六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6 年及

以上（或任中学高级教师职务 12 年及以上），且任六级岗位以来承担

班主任工作至少 3 年，同时在六级岗位任职期间年度考核累计 3 年以

上“优秀”；或任六级岗位以来连续担任班主任 4 年（非折合），年度

考核连续 4 年“优秀”，在 6 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 4 年。

（2）六级：六级专业技术岗位须在七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5 年及

以上（或任中学高级教师职务 5 年及以上），且任七级岗位以来至少承

担班主任工作 2 年，同时在七级岗位任职期间年度考核为“优秀”1

次及以上（若无“优秀”者，可用年限折合，在上述标准基础上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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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3 年折合一次“优秀”）；或任七级岗位以来连续担任班主任 3 年（非

折合），年度考核连续 3 年“优秀”，在 7 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 3 年。

（3）七级：七级专业技术岗位为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职务者，年

度考核为合格以上。

2．八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为由人事部门聘任为中学一级教师职务

以及其它系列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（1）八级：八级专业技术岗位须在九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3 年及

以上（或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5 年及以上），且任 9 级岗位以来至少承

担班主任工作 1 年，同时在九级岗位任职期间年度考核 1 次以上“优

秀”（若无“优秀”者，可用年限折合，在上述标准基础上，每多 3

年折合一次“优秀”）；或任 9 级岗位以来连续担任班主任 2 年（非折

合），年度考核连续 2 年“优秀”，在 9 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 2 年。

（2）九级：九级专业技术岗位须在十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2 年及

以上（或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2 年及以上），且在 10 级岗位以来至少

任班主任一年，同时在十级岗位任职期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；或

近 3 年以来，连续担任班主任 3 年（非折合），年度考核连续 2 年“优

秀”，在专业技术岗位 10 级岗位任职 1 年。

（3）十级：十级专业技术岗位为评聘为中学一级教师职务以及其

它系列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，年度考核为“合格”以上。

3．十一至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为由人事部门聘任为中学二级教师

职务以及其它系列的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（1）十一级：十一级专业技术岗位须在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工作

2 年（满 2 年）以上，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；或在 12 级岗位上承担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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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工作 1 年，且年度考核 1 年“优秀”，在专业技术岗位 12 级岗位

任职 1 年。

（2）十二级：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为评聘为中学二级教师职务以

及其它系列的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者，年度考核为“合格”以上。

（三）工勤技能岗位资格

工勤技能二级岗位必须在三级岗位工作满 5 年，并通过技师的技

术等级考试；工勤技能三级、四级岗位须在本工种下一级岗位工作满

5 年，并分别通过高级工、中级工技术等级考核；学徒（培训生）学

习期满和工人见习、试用期满，通过初级工技术等级考核，可确定为

五级工勤技能岗位。

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

2020 年 1 月 17 日


